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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文件 27/2019 號  

（參考文件）  

 

南區區議會  

 

分區委員會報告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分區委員會會議所討論的主要事項。  

 

 

主要事項  

 

I.  東分區委員會  

 

2019 年 4 月份會議討論事宜  

 

(a)  建議於大浪灣道與石澳道迴旋處交界的新巴 9 號巴士站加建上蓋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現時大浪灣道與石澳道迴旋處交界的新巴 9 號巴士站

沒有上蓋，而居民平日在該站平均等候巴士的時間為 15 至 20 分

鐘，因此建議運輸署要求新巴在上址巴士站加建上蓋，以免居民候

車時飽受日曬雨淋之苦。  

 

(b)  黃竹坑業發街公廁衞生及洗車問題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表示，黃竹坑業發街公廁衞生情況惡劣，以及經

常有駕駛人士在上址非法取水洗車。食物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食環

署」）回覆表示，署方於 2019 年 4 月 2 日在上述公廁的巡查行動

中，共作出兩宗有關洗車以致弄污公眾地方和非法取水洗車的檢

控。至於有委員於上次會議建議在上址公廁外加設閉路電視，以監

察惡意破壞公廁設施的行為，食環署現階段正考慮有關建議，並會

徵詢警方意見。此外，食環署亦已訓示承辦商加強清潔，改善該公

廁的衞生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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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要求增加港島專線小巴 52 號線班次事宜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建議小巴營辦商增加港島專線小巴 52 號線在下

午繁忙時段的特別班次。運輸署回覆表示，有關的小巴營辦商曾在

下午繁忙時段試行調動車輛到該站接載乘客，但由於部分乘客會同

時等候上址其他前往赤柱的巴士或小巴，車輛抵站前乘客已登上較

早到達的巴士，未能有效運用資源，因此營辦商在現階段未有計劃

增設特別班次。雖然如此，營辦商會在 2019 年引入兩至三輛全新

的 19 座小巴，進一步提高該路線的載客能力，相信有助縮短乘客

的候車時間。  

 

(d)  建議增加新巴第 9 號線的班次事宜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建議新巴在每天下午 5 時 42 分加開一班由筲箕

灣總站開出途經大浪灣的 9 號線特別班次。運輸署回覆表示，由大

浪灣村往石澳或筲箕灣的紅色公共小巴在上述時段的班次平均為

10 至 25 分鐘一班，雖然所有乘客均能登上第一班到站的小巴，但

留意到有部分班次在該時段的確出現班次不穩的情況，故此運輸署

已要求有關小巴商會加強留意有關情況。另外，運輸署正與新巴積

極考慮在放學時段增加一班繞經大浪灣往石澳方向的 9 號巴士線班

次的可行性。  

 

(e)  南朗山道交通問題及改善建議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建議將東華三院賽馬會松朗安老綜合中心的垃

圾收集站搬離，以便運輸署可進一步落實於上址加設行人過路設施

的可行性研究。食環署回覆表示，現階段正透過南區民政事務處就

搬離該垃圾收集站進行地區諮詢，稍後該署將在審視公眾諮詢結果

後，再考慮是否需搬離或取消上述垃圾收集站。另外，運輸署表示

正與有關部門研究移除在南朗山道南濤閣停車場出口對開馬路附

近植物之可行性，同時亦會考慮把上址對開馬路的圍欄拆除，添置

行人過路設施的建議。如此建議可行，署方屆時會進行地區諮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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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 建議將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外空地列作全面禁煙區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建議將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外空地列作全面禁煙

區。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（下稱「控煙辦」）回覆表示，曾派員到

上述熟食市場外空地進行視察，發現該處的圍封程度未達各邊總面

積的百分之五十，並不符合《吸煙（公眾衞生）條例》內有關「室

內」區域的定義，故此不屬法定禁止吸煙區。控煙辦十分感謝東分

區會對控煙工作的支持，及備悉本分區會的意見，日後會繼續通過

宣傳、教育、執法、推廣戒煙等方式，推動控煙工作。  

 

(g)  要求於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出口懸掛禁煙橫額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要求食環署於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出口懸掛禁煙

橫額。食環署回覆表示，已在南朗山道熟食市場出口處當眼位置張

貼及放置禁煙宣傳物品，另外該署亦派員到上述地點一帶張貼告示

提醒市民亂拋垃圾屬違法行為，違例者會被檢控。食環署在 2019

年 1 月至 3 月期間曾在上述地點及附近進行多次突擊巡查，共作出

15 宗在公眾地方亂拋垃圾的檢控。  

 

(h)  黃竹坑寵物公園附近船廠周邊破損路面及照明事宜  

 

有委員於上次會議要求向地政總署查詢上述地點所涉及的短期租

約條款，及相關人士的維修責任。地政總署回覆指該船廠用地的短

期租約編號為 SHX 191、 192 及 195，現正按季續租。上址船廠周

邊路面位於短期租約範圍內，租約並沒有條款要求租戶開放短期租

約範圍予公眾作通道使用。另外，租約沒有要求租戶須負起維修短

期租約範圍內路面、出入口及加裝照明設備的責任條款。  

 

(i)  2019-20 年度分區會活動及成立活動工作小組  

 

各委員一致同意舉辦 2019-20 年度分區會活動及成立活動工作小

組，周尚文副主席獲與會者推選為 2019-20 年度工作小組召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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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)  香港大浪灣村居民協進會添補滅火器材撥款申請  

 

香港大浪灣村居民協進會向南區區議會申請撥款港幣 1,940 元，以

添補滅火器材，各委員一致同意本分區會向南區區議會推薦上述申

請。  

 

(k)  香港大浪灣村居民協進會舉辦夏季旅遊撥款申請  

 

香港大浪灣村居民協進會向南區區議會申請撥款港幣 4,000 元，以

資助 2019 年 6 月份舉辦的夏季旅遊活動的兩部旅遊巴費用，各委

員一致同意本分區會向南區區議會推薦上述申請。  

 

(l)  要求巴士公司改善於交通意外後的巴士服務安排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2019 年 4 月 13 日傍晚時分淺水灣赫蘭道發生嚴重交

通意外，導致黃竹坑區的巴士服務大受影響，新圍村巴士站及附近

小巴站有大量乘客苦候一個小時以上，仍沒有巴士或小巴前往赤柱

區。該委員指在該次交通意外清理現場後，曾看見城巴公司派出數

輛未有載客的巴士到赤柱區接載乘客，但並沒有安排未有載客的巴

士往新圍村巴士站接客，建議運輸署責承城巴，如日後發生嚴重的

交通意外，應靈活調配車輛，加強疏導候車的市民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東分區委員會已於 2019 年 4 月 25 日去信運輸署，

要求該署跟進上述事宜。）  

 

(m)  關注赤柱龍欣苑及龍德苑附近的治安隱患  

 

有委員表示收到赤柱區居民反映，表示在 2019 年 4 月初，曾有人

士擅闖龍欣苑的民居，意圖爆竊但未能成功犯案。另外，居民發現

有多名陌生的南亞裔人士，經常於清晨時分在龍德苑近蒙特梭利國

際學校附近的行人路徘徊，居民均擔心上述人士圖謀不軌，因此要

求警方加派警員在上述地點巡邏，保障居民出入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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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南分區委員會  

 

2019 年 3 月份會議討論事宜  

 

(a)  鴨脷洲非法泊車問題  

 

有委員反映，鴨脷洲以下地方出現非法泊車問題。因此，委員請警

方及相關部門加強巡查及執法，並提供日間和晚間的檢控數字以供

委員會參考：  

 

(1) 鴨脷洲大街  

(2)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附近  

(3) 利南道香港南區官立小學附近  

(4) 怡南路近港鐵海怡半島站 A 出口  

(5) 鴨脷洲邨（近利福樓）  

(6) 利東邨（東平樓、東昇樓、東安樓及東逸樓）的緊急車輛通道  

(7) 海怡東商場對出的影斜線位置  

(8) 鴨脷洲邨巴士總站花糟附近  

(9) 鴨脷洲大街巴士總站  

 

(b)  要求關注新巴 595 號的路線運作  

 

委員請運輸署繼續敦促巴士公司加強留意有關路線的運作，並在有

需要時作適當的調配以維持班次的穩定性。  

 

(c)  城巴 98 號轉用環保巴士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城巴 98 號巴士於部分時段轉用座位相對較少的環保

巴士，由於有不少長者乘搭該路線，出現座位不足而長者需要在巴

士上站立，而且利東邨道屬於上落山路段，有關班次及巴士安排必

需改善，希望巴士公司在繁忙時段可轉用座位較多的巴士型號。  

 

(d)  於鴨脷洲增設路旁收費錶的泊車位及雙黃線  

 

委員會將繼續留意新增利南道電單車泊位的進度。並請運輸署繼續

就改善鴨脷洲大街及悅海街交通情況研究可行性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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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鴨脷洲橋道駛入鴨脷洲邨的減速措施  

 

委員會感謝運輸署考慮有關建議，並請運輸署回覆有關研究進度。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運輸署已於 2019 年 4 月 26 日通知南分區委員會工

作小組有關的改善工程已完成。）  

 

(f)  港鐡利東站 B 出口延長欄杆事宜  

 

有委員反映不少行人於港鐡利東站 B 出口位置，未有使用斑馬線，

直接通過欄杆之間的位置橫過馬路，對駕駛者及行人構成危險。委

員請運輸署研究改善上述交通情況的可行性方案。  

 

(g)  燈柱貼滿廣告街招影響市容  

 

有委員反映，港鐵海怡半島站 A 出口、鴨脷洲邨利澤樓對出巴士站

附近的燈柱，以及連接鴨脷洲邨及海怡半島行人天橋的廣告街招問

題仍有待改善，因此委員會請相關部門繼續跟進。  

 

(h)  鴨脷洲流浪狗隻問題  

 

有委員指出風之塔公園以及鴨脷洲海旁道船廠一帶，仍然有不少流

浪狗隻。經討論後，委員會請漁農自然護理署（下稱「漁護署」）

繼續巡查及捕捉流浪狗隻。  

 

(i)  鴨脷洲餵飼野鴿及鴿糞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情況仍未改善，因此委員會請食環署跟進並提供檢控數

字以供委員會參考。委員會亦請漁護署協助建議驅趕野鴿的方法。 

 

(j)  監管大型狗隻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發現有很多大型狗隻未配戴口罩。因此，委員會要求

漁護署安排人員進行突擊巡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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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k)  怡南路及鴨脷洲橋道放置宣傳易拉架及招攬生意問題  
 

有委員表示，情況仍有待改善，日間時份更有職員向途人宣傳及兜

售生意，而晚上則有不少易拉架放置在行人路上，阻礙行人，委員

會請食環署繼續跟進。  
 

(l)  建議為海怡路連接鴨脷洲邨及海怡半島的斜道加裝扶手  
 

房屋署回覆指上述工程將列入 2018/19 年度財務預算工程計劃中，

因此委員會暫時保留此項目，待工程完成後再作跟進。  
 

(m)  鼠患問題  

 

有委員反映，鴨脷洲一帶，尤其是海怡半島及鴨脷洲邨的鼠患情況

嚴重，需要進一步改善。委員會決定請食環署繼續跟進。  

 

(n)  香港真光書院對出斜坡餵飼動物及垃圾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香港真光書院對出斜坡有人擺放飼料，以及斜坡有垃

圾堆積情況，影響環境衞生。因此委員請食環署繼續監察有關情況。 

 

(o)  港鐵海怡半島站 A 出口擺放垃圾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情況仍未改善，請食環署繼續跟進。  

 

(p)  海怡半島附近海域船隻的射燈照向民居問題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海怡半島附近水域最近出現船隻射燈照向民居的問

題，因此委員會希望海事處及水警呼籲船隻注意有關事宜。  

 

(q)  海怡半島深夜時份有車輛發出噪音  

 

有委員表示，海怡半島深夜時份有車輛發出噪音，因此委員會請相

關部門協助跟進。  

 

 

 



8 
 

III.  西分區委員會  

 

2019 年 3 月份會議討論事宜  

 

(a)  西分區委員會活動  

 

西分區委員會在 2019 年 3 月份舉辦了兩項大型活動。包括在 2019

年 3 月 6 日舉辦的南區西分區茶聚及 2019 年 3 月 17 日舉辦的南區

西分區嘉年華。居民對茶聚的反應熱烈，席券銷情理想，現場設有

表演及抽獎節目，參加者均樂在其中。主席亦認為茶聚比以往舉辦

旅行更能凝聚當區居民，參與的長者及街坊亦十分欣賞新的活動形

式。  

 

南區西分區嘉年華當日，安排了多元化的表演節目讓參加者欣賞，

其中包括歌舞表演、魔術、雜技等項目，配合由多個地區團體協辦

的攤位遊戲，相信活動能有助凝聚街坊。  

 

(b)  瀑布灣公園燒烤場噪音問題  

 

有委員繼續關注瀑布灣公園燒烤場使用者在晚上 11 時後發出噪音

問題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代表表示署方已聘請

通宵更管理員於瀑布灣公園燒烤場當值，管理員會在上址派發傳單

及向有關人士作出勸諭並提醒他們注意音量。警方亦有派員到場對

被投訴人士發出勸諭或警告。康文署會敦促警衛加強管理，並在有

需要時求警協助。  

 

(c)  區內巴士脫班時應安排即時通報市民  

 

有委員關注區內巴士不時脫班對居民造成影響，並提出巴士公司應

安排即時通報乘客有關脫班的情況。西分區委員會將致函運輸署以

跟進上述問題。  

 

（會後補註： 西分區委員會已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去信運輸署以

跟進有關事宜。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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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 北分區委員會  

 

秘書處將於第二十三次區議會會議報告 2019 年 5 月初會議的討論事宜。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2. 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
 

 
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9 年 5 月  


